
 

  
 

郑州市人民政府文件
郑政文 〔2017〕173号

郑州市人民政府

关于成立郑州市电力行业燃煤削减工作

领导小组的通知

各县 (市、区)人民政府,市人民政府各部门,各有关单位:

为贯彻落实全市大气污染防治和燃煤电厂转型升级攻坚要

求,确保完成全市电力行业煤炭消费总量削减任务,市政府决定

成立郑州市电力行业燃煤削减工作领导小组 (以下简称领导小

组)。名单如下:

组 长:史占勇 副市长

副组长:王春晓 市政府副秘书长

杨东方 市发展改革委主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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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 员:范建勋 市工信委主任

赵新民 市城管局局长

潘 冰 市环保局局长

赵红军 市质监局局长

吴凤军 市工商局局长

柴栓庆 市煤炭局局长

刘 睿 市财政局局长

岳希荣 市监察局局长

冯明杰 市审计局局长

万永生 市统计局局长

马运生 市政府督查室主任

王 鹏 郑东新区管委会主任

王新亭 郑州高新区管委会主任

王鸿勋 登封市政府市长

张红伟 新密市政府市长

王效光 荥阳市政府市长

乔 耸 中原区政府区长

徐 勇 上街区政府常务副区长

张中青 国网郑州供电公司总经理

张 舒 郑州热力总公司总经理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,办公室设在市发展改革委,负责领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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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组日常工作,杨东方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。

2017年9月19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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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抄送:市委各部门,郑州警备区。

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,市政协办公厅,市法院,市检察院。

 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17年9月19日印发


